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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特定品种期货和期权交易者适当性制度，规范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以下统称开户机构）业务操作，根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期货交易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及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一、交易权限管理要求
（一）交易编码实行权限管理。客户开立交易编码后，通过适当性评估或者符合豁免条件的，开户机构应当按照客户意愿，开通相关品种的交易权限。
（二）符合条件的客户可以向开户机构提出申请，新增或者关闭上市品种交易权限。
二、基础知识要求
单位客户的相关业务人员和个人客户本人应当具备期货交易基础知识，了解能源中心相关业务规则。开户机构可以通过下述方式了解客户知识水平。
（一）知识测试。客户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知识测试平台进行在线知识测试，知识测试总分100分，得分80分为合格。知识测试应当由单位客户的指定下单人或者个人客户本人全程独立自主完成，不得由他人代替。
（二）承诺函。境外客户可以通过出具承诺函的方式，表明其具有《细则》所要求的知识水平，同时承担提供不实承诺的后果。承诺函应当注明境外单位客户的相关业务人员和个人客户本人具备期货交易基础知识，了解相关业务规则。
三、交易经历要求
（一）关于仿真交易经历。能源中心以及境内其他交易场所联调测试系统、仿真系统的期货或者期权的仿真交易经历均为能源中心认定的仿真期货交易经历。客户应当提供由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出具的仿真交易结算单等文件，证明其具有累计不少于10个交易日、合计20笔以上（含20笔）的仿真交易成交记录。
（二）关于境内交易经历。客户应当提供由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出具的交易结算单等单据，证明其近三年内具有10笔以上（含10笔）的期货、期权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易（如上海清算所的掉期、互换等）的成交记录。
（三）关于境外交易经历。客户应当提供在中国证监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地区）期货监管机构监管的境外交易场所的交易记录明细、结算单据或者其他凭证，证明其近三年内具有10笔以上（含10笔）的期货、期权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易（如掉期交易）的成交记录（以下简称认可境外成交记录）。
（四）1笔委托分次成交的视为1笔成交记录。所有上述交易记录应当为实际（仿真）成交的交易记录。
四、可用资金要求
（一）客户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以开户机构收取的保证金作为计算依据。境外客户可以使用外汇资金作为保证金。可用资金余额包括人民币资金和外汇资金。可用外币币种和外汇折算率由能源中心另行公布。
外汇资金换算为人民币资金的公式为：
折后（人民币）金额=外币金额×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当日外汇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外汇折算率
（二）时限要求
期货公司会员直接为客户申请开立交易编码或者开通交易权限的，应当确认申请日前连续5个交易日每日结算后，客户在该期货公司会员处的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均不低于能源中心规定的标准。
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为客户申请开立交易编码或者开通交易权限的，应当确认申请日前连续5个交易日，该客户在该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或者境外中介机构处的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均不低于能源中心规定的标准。
五、合规诚信要求
（一）开户机构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客户诚信信息，结合各国相关征信系统，对客户的诚信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开户机构应当向客户明示有关禁止或者限制从事期货交易的规定和要求。
（二）开户机构应当通过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中国期货业协会行业信息管理平台以及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员名单等对客户诚信情况进行查询。开户机构还可以要求客户出具承诺，表明其符合《细则》中合规诚信相关要求，同时承担提供不实承诺的后果。
六、单位客户的内部制度要求
单位客户申请开立交易编码或者开通交易权限的，应当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期货交易管理相关制度，如期货交易决策、期货交易下单、资金划拨、实物交割、风险管理等业务制度或者流程。
七、部分或者全部不适用评估的情形
（一）所有开户机构对下述情形的客户进行适当性评估时，可以不再对其基础知识要求、交易经历要求进行评估。客户已参与的实行适当性制度的上市品种可用资金要求不低于新申请品种的，所有开户机构还可以不再对其可用资金要求进行评估。
1．客户已具有其他境内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实行适当性制度的上市品种交易权限的；
2．客户已具有金融期货交易的交易编码的；
3．客户已具有境内证券交易所期权交易权限的；
4．客户已经具有能源中心交易编码，并具有实行适当性制度的上市品种交易权限，申请开通其他上市品种的交易权限的。
客户应当提供具有上述资格的证明资料。
（二）开户机构进行适当性审核时，应当充分使用已了解信息和已有评估结果，可以不对客户的相同项目重复进行适当性评估，不重复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客户在同一开户机构申请交易能源中心不同上市品种，已获得可用资金余额较高的上市品种交易权限的，可以自动获得可用资金余额要求相同或者较低的上市品种交易权限。
（三）开户机构为以下客户参与交易实行适当性制度的上市品种申请开立交易编码或者开通交易权限的，可以不对其基础知识要求、交易经历要求、可用资金要求进行评估：
1．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2．已开通实行适当性制度的某一品种交易权限的，再通过其他开户机构开通该品种交易权限的客户。客户应当提供具有交易权限的证明资料。
3．近一年内具有累计不少于50个交易日境内交易场所的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或者集中清算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成交记录或者认可境外成交记录。客户应当提供交易记录明细、结算单据或者其他凭证，表明该等交易确已实际成交。
4．做市商、特殊单位客户等能源中心认可的其他交易者。特殊单位客户是指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社会保障类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需要资产分户管理的单位客户。
八、其他要求
（一）交易编码申请材料的要求适用于交易权限申请材料。开户机构应当将客户符合适当性制度要求的基础知识、交易经历、可用资金、合规诚信等规定的证明材料及交易权限申请等相关材料作为开户资料予以保存。
客户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或者遗漏重要事实的申报、陈述、解释或者说明。
（二）客户开通实行适当性制度的上市品种交易权限后3个交易日内，开户机构应当按规定向能源中心报备开通交易权限的交易编码。销户或者客户申请关闭相关交易权限的，开户机构应当在3个交易日内撤销报备。
（三）开户机构已有资料能够显示客户具有相关成交记录的，可以豁免客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客户向开户机构提出开具交易经历、交易权限等证明材料，开户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出具相关证明。
九、附则
（一）本指引由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负责解释。
（二）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期货交易者适当性制度操作指南（暂行）》（上能发〔2017〕15号）同时废止。

